
歷簡者作

屏
溪
》
議
問

。
連
錫
添

出
生
年
月
•• 

四
十
一
年
三
月
六
日

現
職

•• 

屏
東
縣
環
保
局
局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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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削-
t
H

高
屏
溪
發
源
於
玉
山
，
為
本
省
第
二
大
河
川
，
流
長
一
七

0
.

九
公
里
，
流
域
面
積
約
三
、
二
五
六
﹒

八
五
平
方
公
星
。
其
主
要
支
流
有
著
濃
溪
、
脹
，
山
溪
、
隘
寮
溪
、
濁
口
溪
、
美
濃
溪
，
其
中
之
著
濃
溪
於
本

縣
之
高
樹
鄉
大
津
納
入
濁
口
溪
後
，
於
里
港
鄉
磚
子
地
北
腫
東
來
之
隘
寮
溪
至
里
港
鄉
之
嶺
口
與
南
下
之
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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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溪
相
匯
而
成
高
屏
溪
。
此
外
隘
寮
溪
另
有
二
支
流
分
別
為
番
子
寮
溪
及
武
洛
溪
於
九
如
鄉
附
近
匯
入
高
屏

溪
，
因
此
高
屏
溪
於
本
縣
匯
集
後
始
成
高
屏
溪
主
流
，
而
其
流
域
面
積
廣
達
三
千
兩
百
多
平
方
公
里
，
其
中

位
於
本
縣
部
份
即
約
達
一
千
平
方
公
里
，
橫
越
本
縣
十
二
鄉
鎮
市
，
流
域
內
本
縣
人
口
數
約
五
十
七
萬
人
，

因
此
與
本
縣
之
關
係
息
息
相
關
，
且
其
主
支
流
大
部
份
流
經
高
雄
、
屏
東
兩
縣
，
並
供
應
高
屏
三
縣
市
兩
百

多
萬
人
口
之
飲
用
水
、
工
業
用
水
、
灌
溉
用
水
及
其
他
用
水
之
主
要
水
源
，
維
繫
著
高
屏
三
縣
市
不
可
分
割

的
血
脈

。

行

現
況

高
屏
溪
主
流
於
本
縣
里
港
鄉
嶺
口
附
近
匯
集
進
入
屏
東
平
原
，
因
此
本
縣
之
工
業
、
農
業
活
動
均
會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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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相

。

著
近
年
來
的
經
濟
發
展
、
人
口
活
動
的
頻
繁
及
畜
牧
事
業
的
發
達
並
成
為
本
縣
農
村
經
濟
收
入

主
要
的
來
源
，
其
對
河
川
污
染
的
負
荷
就
愈
顯
增
加
，
經
統
計
結
果
，
流
域
主
要
污
染
源
為
畜
牧
廢
水
，
約

佔
污
染
總
量
的
五
七
﹒
五
%
，
其
次
為
工
業
廢
水
，
約
佔
二
九
﹒
七
%
，
再
其
次
為
家
庭
污
水
，
約
佔
一

-
7

八
%
。
因
此
如
何
減
低
高
屏
溪
的
污
染
負
荷
並
兼
顧
本
縣
之
經
濟
發
展
為
本
縣
環
保
施
政
之
主
要
目
標
。

主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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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工
業
廢
水
部
份

•. 

屏
東
縣
為
一
典
型
之
農
業
縣
份
，
工
業
發
展
亦
與
農
業
結
構
相
關
，
近
年
來
隨
著
農

業
經
濟
的

'
工
資
人
力
的
不
足
，
工
廠
數
也
隨
之
減
少
。
目
前
高
屏
溪
本
縣
部
份
列
管
工
業
廢
水

八
十
五
廠
，
因
隨
著
近
年
來
環
保
單
位
列
管
取
締
，
均
已
設
置
廢
水
處
理
設
備
，
且
操
作
管
理
均
能
符

合
要
求
，
因
此
工
業
廢
水
部
份
其
污
染
削
減
量
已
達
百
分
之
九
十
以
上
。

二
、
畜
牧
廢
水
部
份

•• 

工
業
發
展
結
構
的
改
變
、
農
村
經
濟
的

以
及
畜
牧
事
業
的
發
達
，
畜
牧
業

已
儼
然
成
為
本
縣
產
業
的
主
要
角
色
，
尤
其
是
養
豬
業
從
七
十
八
年
的
壹
百
肆
拾
萬
多
頭
到
八
十
二
年

的
貳
百
多
萬
頭
，
短
短
的
四
、
五
年
間
約
增
長
了
一
百
多
萬
頭
，
相
對
的
其
對
高
屏
溪
的
污
染
負
荷
就

愈
顯
增
加
，
目
前
已
佔
高
屏
溪
污
染
量
的
百
分
之
五
十
七
﹒
五
，
因
此
如
何
削
減
這
一
部
份
的
污
染
量
，

為
本
縣
環
保
局
之
重
要
工
作
。
而
此
一
工
作
，
經
過
這
幾
年
來
本
縣
環
保
單
位
與
農
政
單
位
管
制
與
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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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
的
結
果
，
目
前
本
縣
高
屏
溪
流
域
二

O
O

頭
以
上
的
養
豬
戶
其
廢
水
處
理
設
備
設
置
率
已
達
百
分
之

九
十
五
以
上
，
如
果
這
些
養
豬
戶
的
廢
水
處
理
設
備
均
能
操
作
連
轉
並
符
合
位
年
之
放
流
水
標
準
'
對

於
高
屏
溪
河
川
污
染
畜
牧
廢
水
部
份
其
污
染
削
減
量
可
達
百
分
之
八
十
以
上
，
但
是
事
實
並
非
如
此
，

因
為
養
豬
事
業
有
其
先
天
的
草
根
性
，
再
加
以
養
豬
戶
本
身
對
於
環
保
的
認
知
不
足
，
以
致
於
造
成
養

豬
廢
水
處
理
設
備
操
作
率
不
佳
。
根
據
本
局
委
託
工
業
技
術
研
究
院
能
源
與
資
源
研
究
所
所
做
之
「
養

豬
廢
水
處
理
設
備
開
機
率
調
查
及
功
能
評
鑑
改
善
計
畫
」
初
步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，
養
豬
戶
廢
水
處
理
設

備
開
機
率
約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一
左
右
，
而
未
開
機
原
因
有
絕
大
部
份
原
因
為
設
施
故
障
、
效
率
欠
佳
或

因
節
省
電
力
所
致
，
因
此
如
何
有
效
使
養
豬
戶
運
作
其
廢
水
處
理
設
備
為
當
務
之
急
。
針
對
此
點
，
本

府
除
透
過
農
政
單
位
加
強
輔
導
並
多
次
召
開
說
明
會
外
，
並
希
望
能
建
立
區
域
性
之
養
豬
廢
水
處
理
設

備
維
修
網
路
，
有
效
為
養
豬
戶
解
決
其
廢
水
處
理
設
備
維
修
及
運
轉
操
作
之
問
題
，
此
外
透
過
排
放
許

可
證
的
核
發
，
要
求
各
養
豬
戶
必
須
設
置
廢
水
處
理
設
備
之
專
用
獨
立
電
錶
'
亦
是
管
制
養
豬
戶
廢
水

處
理
設
備
是
否
操
作
之
男
一
方
法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畜
牧
廢
水
管
制
因
有
其
先
天
的
地
域

與
輔
導
管

制
不
易
之
難
度
，
對
於
河
川
污
染
減
輕
的
進
度
較
為
緩
慢
，
惟
本
府
自
始
自
終
均
有
所
體
認
，
養
豬
廢

水
必
須
有
效
管
制
，
才
能
進

一
步
減
輕
高
屏
溪
河
川
的
污
染
負
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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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
鎮
垃

處
理

之
興

水

治

一
、
高
屏
溪
流
域
於
本
縣
人
口
數
約
五
十
七
萬
人
，
目
前
全
流
域
未
興
建
污
水
下
水
道
，
因
此
大
部
份

之
家
庭
污
水
僅
經
過
簡
易
之
化
糞
池
處
理
後
即
排
入
河
川
，
對
於
河
川
之
污
染
負
荷
約
佔
污
染
總
量
百
分
之

十
二
﹒
八
。
目
前
本
縣
高
屏
溪
流
域
，
台
灣
省
住
都
局
僅

有
屏
東
市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，
預
計
實
施
期

程
自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至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。
此
外
本
府
訂
定
之
屏
東
縣
水
污
染
防
治
實
施
方
案
規
劃
'
並
配
合
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訂
定
之
「
污
水
下
水
道
發
展
方
案
」
為
基
礎
，
建

早
推
動
設
置
九
里
鹽
(
九
如
、
里
港
、

鹽
埔
)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及
萬
新
(
萬
丹
、
新
園
)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，
以
有
效
解
決
家
庭
污
水
對
於
河
川

的
污
染
負
荷
。

一
一
、
高
屏
溪
流
域
於
本
縣
部
份
目
前
現
有
九
如
鄉
垃
圾
衛
生
掩
埋
場
一
座
，
此
外
高
樹
鄉
之
區
域
性
垃

圾
掩
埋
場
，
鹽
埔
鄉
之
一
般
垃
圾
衛
生
掩
埋
場
目
前
亦
已
設
置
中
，
瑪
家
鄉
、
萬
丹
鄉
、
長
治
鄉
之
垃
圾
掩

埋
場
亦
由
本
府
協
助
其
取
得
用
地
以
籌
建
中
，
此
外
對
於
用
地
取
得
困
難
及
無
財
力
設
置
之
鄉
鎮
如
屏
東
市
、

里
港
鄉
及
霧
台
鄉
等
，
本
府
亦
責
其
儘
速
克
服
困
難
取
得
用
地
並
籌
措
財
源
辦
理
。
而
可
容
納
全
縣
每
日
九

O
O
噸
垃
圾
之
抉
頂
垃
圾
資
源
回
收
廠
目
前
亦
已
完
成
整
地
工
程
及
主
體
工
程
招
標
，
預
期
四
年
後
將
可
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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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推
動
設
置
標
準
之
垃
圾
衛
生
掩
埋
場
或
焚
化
爐
有
助
於
減
少
部
份
鄉
鎮
將
垃
圾
場
設
置
於

河
邊
未
予
適
當
之
處
理
，
除
有
礙
環
環
衛
生
外
，
其
滲
出
水
亦
造
成
河
川
之
污
染
，
惟
垃
圾
場
或
焚
化
爐
之

設
置
並
非
一
鸝
可
及
，
本
府
將
再
繼
續
努
力
推
動
。

圭亞

"口

高
屏
溪
水
源
保
護
區
其
管
制
範

廣
達
三
二
五
七
平
方
公
且
，
其
中
位
於
本
縣
部
份
即
約
達
九
三
五
平

方
公
且
，
而
其
水
源
保
護
法
規
歸
納
約
有
二
十
餘
種
，
主
管
機
關
上
至
中
央
有
內
政
部
、
環
保
署
、
農
委
會
、

經
濟
部
，
在
台
灣
省
政
府
分
屬
民
政
廳
、
農
林
廳
、
建
設
廳
、
環
保
處
、
住
都
局
，
下
至
地
方
縣
市
政
府
及

鄉
鎮
公
所
，
而
本
府
對
於
高
屏
溪
污
染
整
治
所
投
入
的
人
力
經
費
亦
已
竭
盡
所
能
。
但
是
我
們
亦
有
所
體
認
，

高
屏
溪
蘊
育
著
高
屏
溪
地
區
人
民
的
生
命
泉
源
，
高
屏
地
區
社
會
的
繁
榮
、
經
濟
的
發
展
與
高
屏
溪
息
息
相

，
因
此
高
屏
溪
不
僅
是
高
雄
縣
的
，
抑
或
是
屏
東
縣
的
，
也
不
是
高
雄
市
民
的
而
是
全
體
高
屏
地
區
人
民

的
生
命
泉
源
，
大
家
應
拋
棄
各
自
的
本
位
立
場
，
有
錢
出
錢
、
有
力
出
力
，
為
整
治
我
們
大
家
的
高
屏
溪
而

竭
盡
心
力
。


